
初等教育学院 2025 届

毕业生学历、学位、等级考试相关事宜告知书

初等教育学院毕业班同学及家长：

为了更好的协助毕业生理清毕业期间相关工作，现将一些有关重点事宜告知学生及

家长，请毕业生及家长认真阅读，提前办理好相关手续：

一、毕业要求：合格者取得学历证书（毕业证书）

1. 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各类课程考核合格，并取得规定学分；

2. 思想品德鉴定合格（德育学分）；

3. 无任何违反纪律受到处分。

4. 未尽事宜，根据《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处理。

二、学位要求：合格者取得学位证书

1. 完成培养方案中的各项要求，经审核符合毕业条件；

2. 属于绩点计算范围内的考试课程的平均绩点≥2.0；

3. 外语成绩符合《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学位外语条件认定标准》要求：四级考

试≥425 分；或者大学英语四级成绩+大学英语 4门课程总成绩≥660 分。

（备注：小学教育（中外合作办学）专业为英语四级成绩+综合英语 2 门课程总成

绩≥520 分；小学教育(专升本)无英语要求）

4. 通过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考试；

5. (1)小学教育、小学教育（中外合作办学）、小学教育（专升本）[语文方向]这

3个专业及方向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需达到 87 分（二级甲等）及以上。

(2)小学教育（专升本）[英语、数学、体育方向]专业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达到

80 分（二级乙等）及以上；

6. 学生达到学位授予条件后，由学校学位委员会组织教务处随机选取若干学生论

文送校外专家盲审。论文盲审不通过的学生，经学生修改并再次审核通过后，方能授予

学位证书。

7. 毕业、学位申请有效期为学生入学起的六年内，超过期限则不授予学位。

（注：当兵退伍学生，当兵期间时间不计算在内；专升本学生申请有效期为学生入

学起的四年内）

8.未尽事宜，如违反考试纪律受到处分者，根据《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学士学位

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规定，不授予学位或者延期授予学位。

三、延期毕业情况与办理说明

1. 按照最新《关于重申我校考点各类等级考试报考资格的通知》，学生毕业时，

如果《全国大学英语四、六级考试》成绩未通过，但今后仍想参加英语等级考试，取得

相应成绩和证书，可依照学校有关规定，办理延期毕业。

2. 大学英语四级未通过，但外语成绩符合《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学位外语条件



认定标准》要求（具体见上文学位要求第三条），学校也默认授予其学位。但若因为就

业、升学等需要毕业证、学位证、英语四级证书，而学生如已取得毕业证书（学历证书）

和学位证书的，同样不具备大学英语四级的报考资格。故特殊情况学生，如需要取得英

语四级证书，也需依照学校有关规定，办理延期毕业。

3. 如毕业生达到毕业要求，却因绩点<2.0，仍需要重学提高绩点取得学位证书者，

也需依照学校有关规定，办理延期毕业。（申请延毕者可在延毕期间按当学期所开课程，

自由选择重学科目。）

以上三种情况之一的学生，需填好“延长修业期申请表”，并在 2025 年 5 月 17 日

前，由学生本人将纸质版“延长修业期申请表”，交到学院相关专业教务办公室，申请

办理延期毕业，以便办理相关手续保留在校生学籍。一旦办理了毕业证书（无论学生是

否领取），大学英语四六级、课程重学都没有报名资格，后果由学生自己负责。

注：小学教育相关专业交到天 566。

四、其他事项说明

1. 普通话等级证书、计算机一级证书、大学英语四级为学位要求，自学生入学起

的六年内（专升本学生四年内），都可考取相应证书后申请学位，（注：大学英语四六

级、计算机一级须在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组织的校内考点参加考试，否则成绩不予承

认；普通话可在全国任意考点考试，并及时向学院提交证书复印件），具体见《上海师

范大学天华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。

2. 教师资格证书请依照“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”、“上海教育人才网”以及上

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相关规定办理考试和认证事宜。

注：请毕业生及家长根据新生读本中《本科生教学管理规定与实施办法汇编》中相关文

件核对本人成绩、绩点、考级考证等情况，由教育学院辅导员和教务办负责解释，未尽

事宜依照文件规定执行。

请所有学生自行打印本告知书（双面打印）并签好字，于 5 月 24 日前交给辅导员！

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初等教育学院

2025 年 5 月 7 日

我已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并知晓。

学生本人签字： 学生家长签字：

学生联系方式： 家长联系方式：


